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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名称 哪些情况下已经注册的商标会被宣告无效？

公司名称 国瑞中安集团-全球法规注册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光明高新产业园
凯科技工业园(一期)2#厂房一层B座103

联系电话 13316413068 13316413068

产品详情

一、连续三年不使用

        随着商标意识的提高，我国的商标注册量近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态势增长，注册商标
资源因而显得愈加稀缺。如果整整三年之内并未使用该商标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商标局申请撤销
商标。

二、恶意抢注商标

       《商标法》第三十二条规定：“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，也不得以
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。”对违反该规定的新申请注册商标，在先权利
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向商标局提出异议。对于已成功注册的商标，自其注册之日五年内，在先权利人或
者利害关系人均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。如果是恶意抢注，驰名商标所有人不受
五年的时间限制，可随时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。

三、不规范使用，随意变更字体图案

       随意改变商标的字体、图案，这种常识性的错误，中小企业犯的最多。不规范使用商标
，轻者会受到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处罚，导致商标专用权的丧失；重者，上述行为一旦构成侵权，不仅
要承担行政责任，还要承担民事责任。此外，随意变更字体图案等也非常不利于品牌塑造和传播。或者
说，这么随意使用商标的企业，可能心中根本就没有“品牌”这个概念。

四、商标到期未续展

        自核准注册之日计算，商标申请人将拥有该注册商标十年的商标专用权。十年期满之
后，该商标持有者如未及时办理商标续展手续，该注册商标将被撤销。



五、商标成为通用名称

       《商标法》规定：“注册商标成为其核定使用的商品的通用名称的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
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。”商标的重要功能是区分商品或服务来源，因此《商标法》规定申
请注册商标必须具备显著想。如果注册商标被频繁用于描述指定商品，导致其逐渐成为通用名称，该注
册商标拥有的显著性将大大减弱，因此会面临被撤销的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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